青海省气象局2026年度考试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机关工作人员面试公告

根据公务员录用工作有关规定，现就青海省气象局2026年度考试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机关工作人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面试人员名单
（详见附件1）
二、面试确认
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2026年2月9日15时前确认是否参加面试，确认方式为发送电子邮件或传真。要求如下：
1.发送电子邮件至qhqxjzp@163.com，传真0971-6135686。
2.电子邮件和传真标题统一写成“XXX确认参加XX省气象局XX职位面试”，正文内容见附件2。
3.网上报名时填报的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如发生变化，请在电子邮件中注明。
4.逾期未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不再进入面试程序。
三、放弃面试的处理
放弃面试的考生请填写《放弃公务员面试的声明》（详见附件3），经本人签名，于2026年2月9日15时前传真至0971-6135686，或将扫描件发送至qhqxjzp@163.com。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放弃声明，又因个人原因不参加面试的，招录单位将视情节将上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记入诚信档案。
四、资格复审寄送材料
请考生于2026年2月10日前（以寄出邮戳为准）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将以下材料复印件邮寄到：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9号青海省气象局人事处，尚志明（收），邮编：810001，电话：0971－8017970，接受资格复审（一般不接待本人或快递公司送达；邮寄材料请注明“公务员面试资格复审材料”，所寄材料不再退还）：
1.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或工作证复印件。
2.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复印件。
3.考试报名登记表（公务员局网站下载，不可手填），贴好照片，如实、详细填写个人学习、工作经历、家庭成员信息（父母、兄弟姐妹信息必填，已婚的需填写配偶及配偶父母信息），时间必须连续，并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报名时资料填写不完整或报名后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附表补充。
4.本（专）科、研究生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所报职位要求的外语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等材料。
5．报考职位所要求的基层工作经历有关材料。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基层工作经历材料，并注明起止时间和工作地点；在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相应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材料的复印件。
6.除上述材料外，考生需按照身份类别，提供以下材料：
应届毕业生提供《报名推荐表（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须注明培养方式，详见附件4）复印件。
社会在职人员在考察前，提供《报名推荐表（适用于社会在职人员）》（详见附件5）复印件。现所在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填写单位发生变化的，需提供报名时所填写单位出具的离职相关材料复印件。
待业人员之前有过工作经历的，需提供当时的劳动（聘用）合同复印件及社保管理机构出具的社保缴纳材料。
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
    “大学生村官”项目人员提供由县级及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材料复印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项目人员提供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作，教育部监制的“特岗教师”证书和服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鉴定表复印件；“三支一扶”计划项目人员提供各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复印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人员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复印件。
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材料不全或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将取消面试资格。面试前还将进行现场资格复审，届时请考生备齐以上材料原件。
五、现场资格复审
请考生于2026年3月12日携带上述资格复审材料原件，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复审。现场资格复审的地点为：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9号青海省气象局气象大厦8楼人事处。现场资格复审的时间为：2026年3月12日（周四）上午9点—12点。
六、面试安排
（一）面试时间
面试于2026年3月13日进行。每位考生具体面试时间详见附件1。
面试于当日上午9:00开始，参加当天面试的考生务必于上午8:00前报到完毕，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候考室。截至当天上午8:30没有进入候考室的考生，取消面试考试资格。
（二）面试所需材料
1.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
2.身份证原件。
（三）面试报到地点
青海省气象局原气象干部培训学院5楼候考室。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9号青海省气象局大门西侧办公楼。
乘坐公交车路线：西宁市内可乘5路、9路、K1、16路、25路、31路、37路、69路、72路、82路、85路、104路、503路、9001路公交车在气象巷站下车，向西走50米即到。
七、体检和考察
（一）体检和考察人选的确定
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达到3:1及以上的，面试后应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1:1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低于3:1的，考生面试成绩须达到70分（含70分）以上，并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1:1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
对于综合成绩相同的，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高者进入体检程序，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仍相同的，行政能力测试成绩高者进入体检程序。
（二）体检
体检于2026年3月16日进行，请考生保持联系畅通，并于当天上午7点50分在青海省气象局气象大厦门前集合，统一前往，请考生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安全。 
（三）综合成绩计算方式
    综合成绩计算: 综合成绩=（笔试总成绩÷2）×50% +面试成绩×50%
八、注意事项
1.考生应对个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请广大考生务必保持手机、电子邮箱联系畅通，以便及时通知有关信息。如报名时提供的通讯方式有误或有变化，请及时将变动情况告知招录机关，未及时告知的自行承担相应后果。面试前，我单位将随时更新、发布面试有关安排等，请考生密切关注青海省气象局官方网站，以免遗漏相关信息。
联系方式：尚志明，0971-8017970、0971-6135686(传真)、
13519710908
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附件：1.面试分数线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2.面试确认内容（样式）
3.放弃面试资格声明（样式）
4.《报名推荐表（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
5.《报名推荐表（适用于社会在职人员）》          


     青海省气象局人事处
[bookmark: _GoBack]2026年2月6日






附件1

面试人员名单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　　　时间
	备注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气象局业务科（法规科）综合业务管理一级科员及以下（400149001001）
	105.4
	杨晓勤
	150232011100216
	3月13日
上午
	

	
	
	
	
	
	

	
	
	
	
	
	


备注：同一职位考生按准考证号排列。






附件2

XXX确认参加XX气象局XX职位面试

青海省气象局人事处：
本人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XXXXX，报考XX职位（职位代码XXXXXXX），已进入该职位面试名单。我能够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加面试。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放弃面试资格声明

青海省气象局人事处：
本人             ，身份证号：                 ，
报考                    职位（职位代码            ），已进入该职位面试名单。现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加面试，特此声明。
联系电话：

签名（考生本人手写）：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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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正面）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
报名推荐表
（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
毕业院校（系）：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照


片

	籍贯
	
	生源
	
	婚否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及学位
	
	

	爱好和特长
	
	

	在校曾任何种职务
	
	

	奖
惩
情
况
	

	个
人
简
历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院、系党组织对学生在校期间德、智、体诸方面的综合评价：













                                                       院、系党总支签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背面)
	主要课程学习成绩

	第一学年学习成绩
	第二学年学习成绩
	第三学年学习成绩

	课程名称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程名称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程名称
	上学期
	下学期

	
	
	
	
	
	
	
	
	

	
	
	
	
	
	
	
	
	

	
	
	
	
	
	
	
	
	

	
	
	
	
	
	
	
	
	

	
	
	
	
	
	
	
	
	

	
	
	
	
	
	
	
	
	

	
	
	
	
	
	
	
	
	

	
	
	
	
	
	
	
	
	

	
	
	
	
	
	
	
	
	

	
	
	
	
	
	
	
	
	

	
	
	
	
	
	
	
	
	

	
	
	
	
	
	
	
	
	

	                                                          教务处盖章

	院
校
毕
分
办
意
见
	



                                                    院校毕分办签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填表说明：
1. 请填表人实事求是地填写，以免影响正常录用工作，未经毕分办签章此表无效。
2. “生源”指大学生上大学前户口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3. “奖惩情况”包括考生大学期间的各种奖励或惩处。学习期间，如获奖励，请学生处审核并将奖状或证书影印件加盖公章后附上。
4. 填写本表“学习成绩”栏后，须盖教务处章。如有学生个人成绩登记单（表）可附复印件（加盖教务处章），免填此栏。

附件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
报名推荐表
　　（适用于社会在职人员）

工作单位（全称）：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照


片

	籍贯
	
	婚否
	
	学历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及学位
	
	

	在现单位担任职务
	

	在现单位工作起止时间
	

	档案存放地点
	

	户籍地址
	

	工
作
经
历
	




	所在单位党组织对考生在本单位工作期间思想、工作、学习、作风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所在单位党组织签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请填表人实事求是地填写，以免影响正常录用工作，未经单位签章此表无效。
